
最優

順序 減免身份 學費 雜費 實習費 電腦費
課後

輔導費
書籍費

學生

團保

新生

健檢

家長

會費
午餐費 應繳證明文件

0 免學費(一般生) 0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一般生)，免附其它證明文件

0 土木科(一般生) 0 0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一般生)，免附其它證明文件

1 原住民生 0 0 0
正常

繳費
費用X0.5

正常

繳費
0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原住民)

2.學生戶口名簿影本(應顯示學生原民族別)

3.學生個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(用於申請原民助學金)
註:如學生不具原住民身份，但父親具有榮民證且母親為原住民身份者，亦可檢附父親榮民證及母親戶口名簿申請

2
軍公教遺族

撫卹子女
0 0 0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軍教遺族)

2.學生家長有效撫卹令或公文證明文件

3.學生個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(用於申請撫卹遺族助學金)

3
區公所

低收入戶
0 0 0

正常

繳費
0 0 0 0 0

正常

繳費
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低收)

2.113年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書(正本或影本)

3.學生個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(用於申請教育部學產助學金)

4
身心障

學生重度
0 0 0

正常

繳費
費用X0.5

正常

繳費
0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學生重度並填寫父母身份證號)

2.未逾有效期限[學生]身障手冊+戶口名簿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3.111或112年度 國稅局綜合所得稅資料清單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5
身心障

家長重度
0 0 0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0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家長重度並填寫父母身份證號)

2.未逾有效期限[家長]身障手冊+戶口名簿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3.111或112年度 國稅局綜合所得稅資料清單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6
身心障

學生中度
0 費用x0.3 費用x0.3

正常

繳費
費用X0.5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學生中度並填寫父母身份證號)

2.未逾有效期限[學生]身障手冊+戶口名簿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3.111或112年度 國稅局綜合所得稅資料清單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7
身心障

家長中度
0 費用x0.3 費用x0.3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家長中度並填寫父母身份證號)

2.未逾有效期限[家長]身障手冊+戶口名簿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3.111或112年度 國稅局綜合所得稅資料清單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8
區公所

中低收入戶
0 費用x0.4 費用x0.4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中低收)

2.113年區公所中低收入戶證明書(正本或影本)

8
區公所

特殊境遇子女
0 費用x0.4 費用x0.4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特境子女)

2.113年區公所特殊境遇家庭子女證明書或公文(正本或影本)

9
身心障

學生輕度
0 費用x0.6 費用x0.6

正常

繳費
費用X0.5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學生輕度並填寫父母身份證號)

2.未逾有效期限[學生]身障手冊+戶口名簿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3.111或112年度 國稅局綜合所得稅資料清單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10
特教

安置生(鑑輔)
0 費用x0.6 費用x0.6

正常

繳費
費用X0.5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學生輕度並填寫父母身份證號)

2.未逾有效期限[學生]鑑輔證明+戶口名簿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3.111或112年度 國稅局綜合所得稅資料清單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11
身心障

家長輕度
0 費用x0.6 費用x0.6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正常

繳費

1.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表(勾選家長輕度並填寫父母身份證號)

2.未逾有效期限[家長]身障手冊+戶口名簿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3.111或112年度 國稅局綜合所得稅資料清單(應含父、母、學生)

其它 ◎家長會費 0
1.在學同校兄弟姊妹學生證影本

(同校2位子女就讀海青，可減免1位家長費，依此類推)

備註：教育部免學費是指申請註冊費中[學費]乙項免收，其餘費用正常繳納，非全部不用繳費，申請學生需具有中華民國籍(有身份證字號)始得申請。

備註：土木科具有產業特殊類科補助，除可申請免收[學費]乙項外，可另外免收[雜費]乙項，其餘正常繳納。

備註：如學生另有原住民、軍教撫撫卹遺族、低收、中低收、特境子女、身心障生、身心障家長子女、特教安置生等身份，另依上表申請減免對應項目減收費用。

備註：如僅具有區公所單親家庭子女，於高中階段申請減免身份，僅能同一般生申請免學費乙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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